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三郎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  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代  表  人  樊傳聲             

訴訟代理人  彭筱茜             

            吳宣宓                               

            龔裕傑             

被      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唐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定進                                 

            許家嘉             

複 代理 人  孫有寛             

訴訟代理人  曾汀枝             

複 代理 人  盧佳暉             

上列當事人間撤職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

113年決字第100號、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下稱海指部）兩棲偵搜大

隊兩棲特種勤務一等士官長，因民國113年1月27日23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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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機車自○○市○○區前往鳳山區途中，行經中正二路與

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姓女子（下稱邱女）所騎

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呼氣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63毫克，經被告海指部查證屬實，據於113年1月29

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評議會），決議核予撤職並停

止任用1年，被告海指部即以113年1月30日海陸人行字第000

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該處罰，並以同日

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其

撤職，自113年1月30日起生效。嗣呈經被告國防部海軍司令

部（下稱海軍司令部）以113年2月17日國海人勤字第000000

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役處分）核定其停役，停止任用1

年，溯自113年1月30日零時生效。原告對系爭懲罰處分、撤

職處分及系爭停役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表不服，提起訴

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處分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

    ：

 (1)系爭撤職處分剝奪憲法保障原告服公職權利，懲罰種類多

種，且酒駕「肇事」情節亦有不同，是對原告涉犯酒駕應為

何種懲罰，評議會自應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原告之違失

情節，為合義務裁量。懲罰法並未規定「無論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舉凡因酒駕而肇事者，一律予

以撤職」，亦未授權國防部訂定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下稱軍風紀規定），則該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其附表

2之1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下稱系爭

基準表）等規定，顯係對現役軍人服公職權利增加懲罰法所

無之限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屬違

法、違憲而無效。

 (2)再者，原告酒駕行為並未造成其他人員之傷亡，情節輕微，

評議會卻未論及原告酒駕肇事情節輕重及其他法定審酌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項，系爭懲罰處分備考欄亦僅記載依據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

後段「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僅因原告有酒駕肇

事之客觀行為，即予撤職，而未具體審酌違失情節輕重，亦

未就有利或不利原告之事項一律注意，已違反懲罰法第8條

第1項及第30條第2項規定，應予撤銷。

 2、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從軍以來表現良好，僅因一時失慮，酒駕肇事，然未致

人命傷亡，其違失情節及所造成損害程度輕微，對原告為降

階、降級、記過或罰薪等懲處方法，顯已可達懲處目的，原

處分對原告處以撤職、停止任用1年之嚴厲處分，使原告喪

失請領退伍金之權利，實際上亦難以再申請復職，形同完全

剝奪原告服公職之權利，懲處顯然過重，有違比例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海指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系爭基準表未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軍風紀實施規定第24點第2款所訂定之系爭基準表，雖有拘

束訂定機關及其下級機關之效力，惟其訂定目的係「避免個

案裁決時因恣意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並無使單位裁量限

縮至零之效果，仍須視個案情節衡酌違失行為之輕重、有無

加重或減輕懲度之事由等，核予適懲。

 2、原處分並未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1)原告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機車肇事乙情，已於會前完成案

件調查及書面紀錄，並於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並確遵

懲罰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規定，於前(28)日16時47分完成

上開會議通知單送達，且明確記述陳述意見之方式，通知單

經由原告詳閱後親自簽名在案，而原告於收受開會通知單後

並同時簽署自願放棄陳述意見切結書。

 (2)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由5位評議委員（含專業人員法

制官1位）組成，男性委員3位，女性委員2位，並由副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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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張明德少將主持，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全體與會

委員於評議會會議中依懲罰法第8條各款規定詢問單位主官

及士督長陳述原告生活狀況、違反義務程度及違失所生影響

等情，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目第3目之1及其附表2之

1規定，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綜合審酌後，認原告漠視

單位軍紀要求宣導，明知赴約餐敘將有飲酒行為，仍未請親

友或計程車接送，執意酒後駕車，罔顧酒駕禁令及其他用路

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顯見個人法紀觀念淡薄，致肇生

本案等情事，因應現行國內法令對於酒駕罰責不斷修法加

重，國軍亦三令五申嚴禁酒駕，其身為現役軍人，應以高標

準自我要求，客觀上實難為一般人所能同意、容忍，會議決

議建議核予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懲罰，並依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

款規定核予處分，均符合程序及規範，原告所執原處分違反

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未合於比例原則、未作合義務性之

裁量決定等節，容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海軍司令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海軍司令部處分所適用法條均明確且無違誤：

 　 原告於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與邱女所騎乘之

電動機車發生擦撞，經員警到場實施酒測，測得原告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被告海指部依懲罰法第15條

第12款，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1)及其附表2

之1系爭基準表規定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處罰後，

呈報被告海軍司令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

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

項等規定，辦理停役處分，均符法制。

 2、評議會相關程序均符合規範，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

例原則。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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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爭點

(一)軍風紀規定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有無依照懲罰法第8條依照

情節輕重審酌？有無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誤？

(三)被告海指部所為系爭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

役處分，是否適法？

六、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第235頁）、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第236頁）、113年1月29日被告

海指部評議會會議紀錄（第163至171頁）、系爭懲罰處分

（第19至21頁）、系爭撤職處分（第23至25頁）、系爭停役

處分（第37至39頁）、國防部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

號訴願決定（第29至35頁）、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

號訴願決定（第43至47頁）附本院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44號卷宗核對無誤，應

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懲罰法：

 (1)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

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

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

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

度。」

 (2)第13條：「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

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

八、檢束。九、罰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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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15條第12款、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

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

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

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4)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

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5)第30條規定：「(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

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

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

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

（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

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2、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

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3、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

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

核定之日起撤職。」

 4、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

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六、依法停止任用

或不得再任用。」

 5、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1)第9條第1項第6款：「本條例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定停役，起

算日期如下：六、第6款所定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

者，自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之日起算。」

 (2)第10條第1項：「本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所稱依法停止任

用，指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受

撤職懲罰……。」

 6、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款至第3款：「酒後駕駛交通工

具之懲罰及預防：……（二）前款懲罰參考基準如下（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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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之1）：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0.05者且未肇事者及慢車駕駛人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

上，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記大過一

次處分……。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

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

大過2次以上處分。……。3.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多寡，凡因酒後駕車而『肇事』者，除依陸海空

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

志願役軍（士）官核予撤職處分……。」

(三)軍風紀規定及系爭基準表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軍風紀規

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規定亦無違反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

　　綜合上述懲罰法第13、15、17、30條規定意旨，可知該法明

定懲罰種類、違失行為及懲罰程序，而違失行為人應否受懲

罰處分及應受何種類之懲罰處分，則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

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又同法第8

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

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

因素。準此，軍事機關對軍人懲罰權之裁量權行使，須為合

義務之裁量，不得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

例原則之違法。再者，懲罰法第15條規定旨在將違失行為構

成要件明確化，惟於列舉13款違失行為後，鑒於軍中生活事

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

14款概括規定，並將未詳列之違失行為限於違反已送立法院

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始足該當，避免主管長官有過大

之自由心證空間。至所謂「法令」則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

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上述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

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

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

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

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

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軍風紀規定第1

點規定參照）。在第二編軍紀維護編關於違紀事件違紀態

樣，軍風紀規定第24點規定：「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

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

細則適懲。……」等違反國軍風紀之具體類型，乃主管機關

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

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依據職權

參照上開法律所例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

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授權內容及範圍係針對「國軍違失行為

違反國防部頒定之命令」（非屬絕對法律保留重要性事

項），亦屬具體明確，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懲罰法第

15條第12款雖有規定「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但

並不排除依同條第14款規定授權軍風紀規定補充違失行為之

違紀態樣。又審視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至3款規定結

構，就酒測值等懲罰要件，係以酒駕行為是否有「肇事」為

區分標準，未「肇事」者，依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之多寡（即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2款

間的區別），作為區別基準（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是否達

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百分之0.05，進行二分之

標準）；第24點第2項第3款第1目針對酒駕「肇事」者，無

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就志願役軍

（士）官部分，其法律效果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

究刑責，並依懲罰基準表一律予以「撤職」，亦即只要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非零，且有「肇事」者，皆

處以最嚴厲之處罰。就肇事所導致之危險或損害、肇事情節

之輕重、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等，均未予區別，固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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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個案倘已依陸海

空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就同法第12條分列

之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即難認有構成裁量怠惰之違

法（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系爭懲罰處分合法

 1、經查，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地，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

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女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發

現原告身上酒味濃厚而實施酒測，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值達

每公升0.63毫克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8至22

9、294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

年軍偵字第44號卷內所示事證相符（警卷第19頁、偵卷第7

頁背面、第13頁背面），應可認定。當時邱女在前，原告在

後，均沿中正四路西向東行駛，邱女至自立路口放慢速度要

兩段式左轉，原告就從後方追撞（警卷第25至31、35頁）；

依原告所述，其於113年1月27日22時許在超商飲用啤酒後，

於23時許肇生上開事故（警卷第3頁背面、偵卷第13頁背

面）。準此，邱女既沒有突然煞停，也沒有因他人之故意或

過失介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原告卻能在直行過程中追撞

邱女，原告顯然受到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之影

響，導致操控交通工具之能力下降，構成肇事行為無誤，應

可認原告確有酒後駕車肇事之事實，且其於22時許飲用啤酒

後，23時許即在騎車路上發生上開事故，飲酒量不少（警卷

第3頁背面、本院卷第176頁），酒後沒多久即騎車上路，呼

氣酒精濃度值也高，情節難認輕微，符合軍風紀規定第24點

第2款第3目所規定之應受懲罰的違失行為。

 2、上開違失行為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討論（原告自願放棄到場

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88頁），亦請原告所屬單位就原告平

日生活、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犯後態度等實施

報告，且經主席表明：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進行討論及投票

等情（本院卷第167至171頁），足見評議會業已依懲罰法第

8條第1項規定充分討論上開違失行為之個案情節，就各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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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綜合判斷。評議會決議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核其

裁量並無違法，亦無違反比例原則，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

罰處分應為合法。原告主張，尚無可採。　

(五)系爭撤職處分合法

　　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既稱「依陸海空軍懲罰規定應撤

職」，自係指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加以撤職之情

形。此種情形除懲罰法第20條所規定就軍官、士官1年內累

計記大過3次者，應予撤職懲罰之情形外，當然亦包括經評

議會就軍官、士官之違失行為評議後，認為應加以撤職懲

罰，且經權責長官予以核定之情形。又軍官、士官受撤職懲

罰處分，雖生撤其現職之效果，惟為免撤其現職生效時點不

明，徒生爭議，且有影響職務行為安定性之疑慮，故同條例

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乃明定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

自核定之日起撤職。由此可知，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

第4款規定所為之撤職處分，性質上僅為確認處分，其並非

對於軍官、士官再為撤職懲罰，而僅是在具體宣示軍官、士

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以及確認其撤職生效時點

為何，以杜爭議。從而，原告既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決議應

受撤職懲罰處分，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在案，依前述說明，自

屬同條例第10條第4款所定「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之情形，故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同條例施

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撤職處分確認原告有依懲

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於法並無不合。

(六)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亦無違法

　　依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

項第6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常備士官倘若有受撤職之懲罰

處分時，因其具有停止任用之效果，被告海軍司令部即應予

停役。又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停役處分雖有使用「撤職停役

」之用語，但因停役處分僅發生停役之效力，並不生撤職效

力，撤職效力仍是來自於懲罰處分，故所謂「撤職停役」實

為「因受撤職懲罰處分而停役」之意。系爭懲罰、撤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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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違法可指，已如前述，則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

處分，於法亦無不合。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海指部以原告有

上揭違失行為，作成系爭懲罰、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

作成系爭停役處分，經核於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

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堯　讚

                               法官  黃　奕　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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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師為訴訟代

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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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三郎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  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代  表  人  樊傳聲              
訴訟代理人  彭筱茜              
            吳宣宓                               
            龔裕傑              
被      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唐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定進                                 
            許家嘉              
複 代理 人  孫有寛              
訴訟代理人  曾汀枝              
複 代理 人  盧佳暉              
上列當事人間撤職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下稱海指部）兩棲偵搜大隊兩棲特種勤務一等士官長，因民國113年1月27日23時許，騎乘機車自○○市○○區前往鳳山區途中，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姓女子（下稱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3毫克，經被告海指部查證屬實，據於113年1月29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評議會），決議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被告海指部即以113年1月30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該處罰，並以同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其撤職，自113年1月30日起生效。嗣呈經被告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下稱海軍司令部）以113年2月17日國海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役處分）核定其停役，停止任用1年，溯自113年1月30日零時生效。原告對系爭懲罰處分、撤職處分及系爭停役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表不服，提起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處分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
    ：
 (1)系爭撤職處分剝奪憲法保障原告服公職權利，懲罰種類多種，且酒駕「肇事」情節亦有不同，是對原告涉犯酒駕應為何種懲罰，評議會自應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原告之違失情節，為合義務裁量。懲罰法並未規定「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舉凡因酒駕而肇事者，一律予以撤職」，亦未授權國防部訂定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則該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其附表2之1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下稱系爭基準表）等規定，顯係對現役軍人服公職權利增加懲罰法所無之限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屬違法、違憲而無效。
 (2)再者，原告酒駕行為並未造成其他人員之傷亡，情節輕微，評議會卻未論及原告酒駕肇事情節輕重及其他法定審酌事項，系爭懲罰處分備考欄亦僅記載依據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後段「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僅因原告有酒駕肇事之客觀行為，即予撤職，而未具體審酌違失情節輕重，亦未就有利或不利原告之事項一律注意，已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30條第2項規定，應予撤銷。
 2、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從軍以來表現良好，僅因一時失慮，酒駕肇事，然未致人命傷亡，其違失情節及所造成損害程度輕微，對原告為降階、降級、記過或罰薪等懲處方法，顯已可達懲處目的，原處分對原告處以撤職、停止任用1年之嚴厲處分，使原告喪失請領退伍金之權利，實際上亦難以再申請復職，形同完全剝奪原告服公職之權利，懲處顯然過重，有違比例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海指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系爭基準表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軍風紀實施規定第24點第2款所訂定之系爭基準表，雖有拘束訂定機關及其下級機關之效力，惟其訂定目的係「避免個案裁決時因恣意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並無使單位裁量限縮至零之效果，仍須視個案情節衡酌違失行為之輕重、有無加重或減輕懲度之事由等，核予適懲。
 2、原處分並未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1)原告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機車肇事乙情，已於會前完成案件調查及書面紀錄，並於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並確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規定，於前(28)日16時47分完成上開會議通知單送達，且明確記述陳述意見之方式，通知單經由原告詳閱後親自簽名在案，而原告於收受開會通知單後並同時簽署自願放棄陳述意見切結書。
 (2)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由5位評議委員（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組成，男性委員3位，女性委員2位，並由副指揮官張明德少將主持，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全體與會委員於評議會會議中依懲罰法第8條各款規定詢問單位主官及士督長陳述原告生活狀況、違反義務程度及違失所生影響等情，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目第3目之1及其附表2之1規定，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綜合審酌後，認原告漠視單位軍紀要求宣導，明知赴約餐敘將有飲酒行為，仍未請親友或計程車接送，執意酒後駕車，罔顧酒駕禁令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顯見個人法紀觀念淡薄，致肇生本案等情事，因應現行國內法令對於酒駕罰責不斷修法加重，國軍亦三令五申嚴禁酒駕，其身為現役軍人，應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客觀上實難為一般人所能同意、容忍，會議決議建議核予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懲罰，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核予處分，均符合程序及規範，原告所執原處分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未合於比例原則、未作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等節，容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海軍司令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海軍司令部處分所適用法條均明確且無違誤：
 　 原告於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與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發生擦撞，經員警到場實施酒測，測得原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被告海指部依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1)及其附表2之1系爭基準表規定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處罰後，呈報被告海軍司令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辦理停役處分，均符法制。
 2、評議會相關程序均符合規範，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一)軍風紀規定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有無依照懲罰法第8條依照情節輕重審酌？有無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誤？
(三)被告海指部所為系爭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是否適法？
六、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第235頁）、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第236頁）、113年1月29日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會議紀錄（第163至171頁）、系爭懲罰處分（第19至21頁）、系爭撤職處分（第23至25頁）、系爭停役處分（第37至39頁）、國防部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訴願決定（第29至35頁）、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第43至47頁）附本院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44號卷宗核對無誤，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懲罰法：
 (1)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2)第13條：「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
 (3)第15條第12款、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4)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5)第30條規定：「(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2、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3、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4、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六、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
 5、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1)第9條第1項第6款：「本條例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定停役，起算日期如下：六、第6款所定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者，自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之日起算。」
 (2)第10條第1項：「本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所稱依法停止任用，指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受撤職懲罰……。」
 6、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款至第3款：「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懲罰及預防：……（二）前款懲罰參考基準如下（如附表2之1）：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0.05者且未肇事者及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記大過一次處分……。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以上處分。……。3.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凡因酒後駕車而『肇事』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撤職處分……。」
(三)軍風紀規定及系爭基準表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規定亦無違反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
　　綜合上述懲罰法第13、15、17、30條規定意旨，可知該法明定懲罰種類、違失行為及懲罰程序，而違失行為人應否受懲罰處分及應受何種類之懲罰處分，則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又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準此，軍事機關對軍人懲罰權之裁量權行使，須為合義務之裁量，不得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再者，懲罰法第15條規定旨在將違失行為構成要件明確化，惟於列舉13款違失行為後，鑒於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並將未詳列之違失行為限於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始足該當，避免主管長官有過大之自由心證空間。至所謂「法令」則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上述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在第二編軍紀維護編關於違紀事件違紀態樣，軍風紀規定第24點規定：「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適懲。……」等違反國軍風紀之具體類型，乃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依據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例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授權內容及範圍係針對「國軍違失行為違反國防部頒定之命令」（非屬絕對法律保留重要性事項），亦屬具體明確，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雖有規定「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但並不排除依同條第14款規定授權軍風紀規定補充違失行為之違紀態樣。又審視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至3款規定結構，就酒測值等懲罰要件，係以酒駕行為是否有「肇事」為區分標準，未「肇事」者，依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之多寡（即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2款間的區別），作為區別基準（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是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百分之0.05，進行二分之標準）；第24點第2項第3款第1目針對酒駕「肇事」者，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就志願役軍（士）官部分，其法律效果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懲罰基準表一律予以「撤職」，亦即只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非零，且有「肇事」者，皆處以最嚴厲之處罰。就肇事所導致之危險或損害、肇事情節之輕重、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等，均未予區別，固有可能導致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個案倘已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就同法第12條分列之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即難認有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系爭懲罰處分合法
 1、經查，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地，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女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發現原告身上酒味濃厚而實施酒測，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8至229、294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軍偵字第44號卷內所示事證相符（警卷第19頁、偵卷第7頁背面、第13頁背面），應可認定。當時邱女在前，原告在後，均沿中正四路西向東行駛，邱女至自立路口放慢速度要兩段式左轉，原告就從後方追撞（警卷第25至31、35頁）；依原告所述，其於113年1月27日22時許在超商飲用啤酒後，於23時許肇生上開事故（警卷第3頁背面、偵卷第13頁背面）。準此，邱女既沒有突然煞停，也沒有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介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原告卻能在直行過程中追撞邱女，原告顯然受到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之影響，導致操控交通工具之能力下降，構成肇事行為無誤，應可認原告確有酒後駕車肇事之事實，且其於22時許飲用啤酒後，23時許即在騎車路上發生上開事故，飲酒量不少（警卷第3頁背面、本院卷第176頁），酒後沒多久即騎車上路，呼氣酒精濃度值也高，情節難認輕微，符合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所規定之應受懲罰的違失行為。
 2、上開違失行為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討論（原告自願放棄到場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88頁），亦請原告所屬單位就原告平日生活、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犯後態度等實施報告，且經主席表明：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進行討論及投票等情（本院卷第167至171頁），足見評議會業已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充分討論上開違失行為之個案情節，就各款情狀綜合判斷。評議會決議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核其裁量並無違法，亦無違反比例原則，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應為合法。原告主張，尚無可採。　
(五)系爭撤職處分合法
　　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既稱「依陸海空軍懲罰規定應撤職」，自係指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加以撤職之情形。此種情形除懲罰法第20條所規定就軍官、士官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應予撤職懲罰之情形外，當然亦包括經評議會就軍官、士官之違失行為評議後，認為應加以撤職懲罰，且經權責長官予以核定之情形。又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處分，雖生撤其現職之效果，惟為免撤其現職生效時點不明，徒生爭議，且有影響職務行為安定性之疑慮，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乃明定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由此可知，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所為之撤職處分，性質上僅為確認處分，其並非對於軍官、士官再為撤職懲罰，而僅是在具體宣示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以及確認其撤職生效時點為何，以杜爭議。從而，原告既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決議應受撤職懲罰處分，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在案，依前述說明，自屬同條例第10條第4款所定「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形，故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撤職處分確認原告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於法並無不合。
(六)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亦無違法
　　依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常備士官倘若有受撤職之懲罰處分時，因其具有停止任用之效果，被告海軍司令部即應予停役。又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停役處分雖有使用「撤職停役」之用語，但因停役處分僅發生停役之效力，並不生撤職效力，撤職效力仍是來自於懲罰處分，故所謂「撤職停役」實為「因受撤職懲罰處分而停役」之意。系爭懲罰、撤職處分既無違法可指，已如前述，則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於法亦無不合。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海指部以原告有上揭違失行為，作成系爭懲罰、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經核於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堯　讚
                               法官  黃　奕　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三郎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  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代  表  人  樊傳聲              
訴訟代理人  彭筱茜              
            吳宣宓                               
            龔裕傑              
被      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唐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定進                                 
            許家嘉              
複 代理 人  孫有寛              
訴訟代理人  曾汀枝              
複 代理 人  盧佳暉              
上列當事人間撤職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
113年決字第100號、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下稱海指部）兩棲偵搜大
    隊兩棲特種勤務一等士官長，因民國113年1月27日23時許，
    騎乘機車自○○市○○區前往鳳山區途中，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
    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姓女子（下稱邱女）所騎乘之
    電動機車，經警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0.63毫克，經被告海指部查證屬實，據於113年1月29日召
    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評議會），決議核予撤職並停止任
    用1年，被告海指部即以113年1月30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
    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該處罰，並以同日海陸
    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其撤職
    ，自113年1月30日起生效。嗣呈經被告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下稱海軍司令部）以113年2月17日國海人勤字第0000000000
    號令（下稱系爭停役處分）核定其停役，停止任用1年，溯
    自113年1月30日零時生效。原告對系爭懲罰處分、撤職處分
    及系爭停役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表不服，提起訴願，均
    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處分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
    ：
 (1)系爭撤職處分剝奪憲法保障原告服公職權利，懲罰種類多種
    ，且酒駕「肇事」情節亦有不同，是對原告涉犯酒駕應為何
    種懲罰，評議會自應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原告之違失情
    節，為合義務裁量。懲罰法並未規定「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舉凡因酒駕而肇事者，一律予以
    撤職」，亦未授權國防部訂定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
    稱軍風紀規定），則該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其附表2之1
    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下稱系爭基準
    表）等規定，顯係對現役軍人服公職權利增加懲罰法所無之
    限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屬違法、
    違憲而無效。
 (2)再者，原告酒駕行為並未造成其他人員之傷亡，情節輕微，
    評議會卻未論及原告酒駕肇事情節輕重及其他法定審酌事項
    ，系爭懲罰處分備考欄亦僅記載依據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後
    段「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僅因原告有酒駕肇事
    之客觀行為，即予撤職，而未具體審酌違失情節輕重，亦未
    就有利或不利原告之事項一律注意，已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
    項及第30條第2項規定，應予撤銷。
 2、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從軍以來表現良好，僅因一時失慮，酒駕肇事，然未致
    人命傷亡，其違失情節及所造成損害程度輕微，對原告為降
    階、降級、記過或罰薪等懲處方法，顯已可達懲處目的，原
    處分對原告處以撤職、停止任用1年之嚴厲處分，使原告喪
    失請領退伍金之權利，實際上亦難以再申請復職，形同完全
    剝奪原告服公職之權利，懲處顯然過重，有違比例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海指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系爭基準表未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軍風紀實施規定第24點第2款所訂定之系爭基準表，雖有拘
    束訂定機關及其下級機關之效力，惟其訂定目的係「避免個
    案裁決時因恣意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並無使單位裁量限
    縮至零之效果，仍須視個案情節衡酌違失行為之輕重、有無
    加重或減輕懲度之事由等，核予適懲。
 2、原處分並未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1)原告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機車肇事乙情，已於會前完成案
    件調查及書面紀錄，並於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並確遵
    懲罰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規定，於前(28)日16時47分完成
    上開會議通知單送達，且明確記述陳述意見之方式，通知單
    經由原告詳閱後親自簽名在案，而原告於收受開會通知單後
    並同時簽署自願放棄陳述意見切結書。
 (2)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由5位評議委員（含專業人員法
    制官1位）組成，男性委員3位，女性委員2位，並由副指揮
    官張明德少將主持，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全體與會
    委員於評議會會議中依懲罰法第8條各款規定詢問單位主官
    及士督長陳述原告生活狀況、違反義務程度及違失所生影響
    等情，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目第3目之1及其附表2之
    1規定，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綜合審酌後，認原告漠視
    單位軍紀要求宣導，明知赴約餐敘將有飲酒行為，仍未請親
    友或計程車接送，執意酒後駕車，罔顧酒駕禁令及其他用路
    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顯見個人法紀觀念淡薄，致肇生
    本案等情事，因應現行國內法令對於酒駕罰責不斷修法加重
    ，國軍亦三令五申嚴禁酒駕，其身為現役軍人，應以高標準
    自我要求，客觀上實難為一般人所能同意、容忍，會議決議
    建議核予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懲罰，並依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
    規定核予處分，均符合程序及規範，原告所執原處分違反懲
    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未合於比例原則、未作合義務性之裁
    量決定等節，容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海軍司令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海軍司令部處分所適用法條均明確且無違誤：
 　 原告於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與邱女所騎乘之
    電動機車發生擦撞，經員警到場實施酒測，測得原告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被告海指部依懲罰法第15條
    第12款，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1)及其附表2
    之1系爭基準表規定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處罰後，
    呈報被告海軍司令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
    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
    項等規定，辦理停役處分，均符法制。
 2、評議會相關程序均符合規範，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
    例原則。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一)軍風紀規定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有無依照懲罰法第8條依照
    情節輕重審酌？有無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誤？
(三)被告海指部所為系爭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
    役處分，是否適法？
六、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第235頁）、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第236頁）、113年1月29日被告
    海指部評議會會議紀錄（第163至171頁）、系爭懲罰處分（
    第19至21頁）、系爭撤職處分（第23至25頁）、系爭停役處
    分（第37至39頁）、國防部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
    訴願決定（第29至35頁）、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
    訴願決定（第43至47頁）附本院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44號卷宗核對無誤，應可
    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懲罰法：
 (1)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
    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
    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
    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
 (2)第13條：「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
    、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
    檢束。九、罰勤。」
 (3)第15條第12款、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
    ，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
    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
    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4)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
    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5)第30條規定：「(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
    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
    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
    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
    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
    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
    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2、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
    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3、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
    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
    核定之日起撤職。」
 4、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
    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六、依法停止任用
    或不得再任用。」
 5、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1)第9條第1項第6款：「本條例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定停役，起
    算日期如下：六、第6款所定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者
    ，自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之日起算。」
 (2)第10條第1項：「本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所稱依法停止任
    用，指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受
    撤職懲罰……。」
 6、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款至第3款：「酒後駕駛交通工
    具之懲罰及預防：……（二）前款懲罰參考基準如下（如附表
    2之1）：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
    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0.05者且未肇事者及慢車駕駛人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
    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記大過一次處
    分……。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
    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
    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
    以上處分。……。3.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多寡，凡因酒後駕車而『肇事』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
    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
    ）官核予撤職處分……。」
(三)軍風紀規定及系爭基準表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軍風紀規
    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規定亦無違反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
　　綜合上述懲罰法第13、15、17、30條規定意旨，可知該法明
    定懲罰種類、違失行為及懲罰程序，而違失行為人應否受懲
    罰處分及應受何種類之懲罰處分，則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
    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又同法第8
    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
    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
    因素。準此，軍事機關對軍人懲罰權之裁量權行使，須為合
    義務之裁量，不得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
    例原則之違法。再者，懲罰法第15條規定旨在將違失行為構
    成要件明確化，惟於列舉13款違失行為後，鑒於軍中生活事
    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
    14款概括規定，並將未詳列之違失行為限於違反已送立法院
    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始足該當，避免主管長官有過大
    之自由心證空間。至所謂「法令」則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
    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上述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
    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
    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
    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
    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
    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
    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軍風紀規定第1
    點規定參照）。在第二編軍紀維護編關於違紀事件違紀態樣
    ，軍風紀規定第24點規定：「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經憲
    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
    適懲。……」等違反國軍風紀之具體類型，乃主管機關國防部
    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
    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依據職權參照上
    開法律所例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
    ，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懲罰法
    第15條第14款授權內容及範圍係針對「國軍違失行為違反國
    防部頒定之命令」（非屬絕對法律保留重要性事項），亦屬
    具體明確，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
    雖有規定「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但並不排除依
    同條第14款規定授權軍風紀規定補充違失行為之違紀態樣。
    又審視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至3款規定結構，就酒測
    值等懲罰要件，係以酒駕行為是否有「肇事」為區分標準，
    未「肇事」者，依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之多寡（即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2款間的區別）
    ，作為區別基準（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是否達每公升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百分之0.05，進行二分之標準）；第
    24點第2項第3款第1目針對酒駕「肇事」者，無論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就志願役軍（士）官部分
    ，其法律效果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
    懲罰基準表一律予以「撤職」，亦即只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非零，且有「肇事」者，皆處以最嚴厲之
    處罰。就肇事所導致之危險或損害、肇事情節之輕重、行為
    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等，均未予區別，固有可能導致罪責不相
    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個案倘已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就同法第12條分列之懲罰種類依
    法為合義務裁量，即難認有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最高行政
    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系爭懲罰處分合法
 1、經查，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地，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
    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女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發
    現原告身上酒味濃厚而實施酒測，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值達
    每公升0.63毫克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8至229
    、294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
    軍偵字第44號卷內所示事證相符（警卷第19頁、偵卷第7頁
    背面、第13頁背面），應可認定。當時邱女在前，原告在後
    ，均沿中正四路西向東行駛，邱女至自立路口放慢速度要兩
    段式左轉，原告就從後方追撞（警卷第25至31、35頁）；依
    原告所述，其於113年1月27日22時許在超商飲用啤酒後，於
    23時許肇生上開事故（警卷第3頁背面、偵卷第13頁背面）
    。準此，邱女既沒有突然煞停，也沒有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
    介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原告卻能在直行過程中追撞邱女
    ，原告顯然受到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之影響，
    導致操控交通工具之能力下降，構成肇事行為無誤，應可認
    原告確有酒後駕車肇事之事實，且其於22時許飲用啤酒後，
    23時許即在騎車路上發生上開事故，飲酒量不少（警卷第3
    頁背面、本院卷第176頁），酒後沒多久即騎車上路，呼氣
    酒精濃度值也高，情節難認輕微，符合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
    2款第3目所規定之應受懲罰的違失行為。
 2、上開違失行為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討論（原告自願放棄到場
    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88頁），亦請原告所屬單位就原告平
    日生活、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犯後態度等實施
    報告，且經主席表明：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進行討論及投票
    等情（本院卷第167至171頁），足見評議會業已依懲罰法第
    8條第1項規定充分討論上開違失行為之個案情節，就各款情
    狀綜合判斷。評議會決議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核其
    裁量並無違法，亦無違反比例原則，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
    罰處分應為合法。原告主張，尚無可採。　
(五)系爭撤職處分合法
　　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既稱「依陸海空軍懲罰規定應撤
    職」，自係指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加以撤職之情形
    。此種情形除懲罰法第20條所規定就軍官、士官1年內累計
    記大過3次者，應予撤職懲罰之情形外，當然亦包括經評議
    會就軍官、士官之違失行為評議後，認為應加以撤職懲罰，
    且經權責長官予以核定之情形。又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處
    分，雖生撤其現職之效果，惟為免撤其現職生效時點不明，
    徒生爭議，且有影響職務行為安定性之疑慮，故同條例施行
    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乃明定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
    定之日起撤職。由此可知，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
    款規定所為之撤職處分，性質上僅為確認處分，其並非對於
    軍官、士官再為撤職懲罰，而僅是在具體宣示軍官、士官有
    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以及確認其撤職生效時點為何
    ，以杜爭議。從而，原告既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決議應受撤
    職懲罰處分，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在案，依前述說明，自屬同
    條例第10條第4款所定「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
    情形，故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撤職處分確認原告有依懲罰法
    規定應撤職之情事，於法並無不合。
(六)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亦無違法
　　依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常備士官倘若有受撤職之懲罰處分時，因其具有停止任用之效果，被告海軍司令部即應予停役。又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停役處分雖有使用「撤職停役」之用語，但因停役處分僅發生停役之效力，並不生撤職效力，撤職效力仍是來自於懲罰處分，故所謂「撤職停役」實為「因受撤職懲罰處分而停役」之意。系爭懲罰、撤職處分既無違法可指，已如前述，則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於法亦無不合。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海指部以原告有
    上揭違失行為，作成系爭懲罰、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
    作成系爭停役處分，經核於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
    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堯　讚
                               法官  黃　奕　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三郎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  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代  表  人  樊傳聲              
訴訟代理人  彭筱茜              
            吳宣宓                               
            龔裕傑              
被      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唐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定進                                 
            許家嘉              
複 代理 人  孫有寛              
訴訟代理人  曾汀枝              
複 代理 人  盧佳暉              
上列當事人間撤職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下稱海指部）兩棲偵搜大隊兩棲特種勤務一等士官長，因民國113年1月27日23時許，騎乘機車自○○市○○區前往鳳山區途中，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姓女子（下稱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3毫克，經被告海指部查證屬實，據於113年1月29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評議會），決議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被告海指部即以113年1月30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該處罰，並以同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其撤職，自113年1月30日起生效。嗣呈經被告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下稱海軍司令部）以113年2月17日國海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役處分）核定其停役，停止任用1年，溯自113年1月30日零時生效。原告對系爭懲罰處分、撤職處分及系爭停役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表不服，提起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處分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
    ：
 (1)系爭撤職處分剝奪憲法保障原告服公職權利，懲罰種類多種，且酒駕「肇事」情節亦有不同，是對原告涉犯酒駕應為何種懲罰，評議會自應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原告之違失情節，為合義務裁量。懲罰法並未規定「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舉凡因酒駕而肇事者，一律予以撤職」，亦未授權國防部訂定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則該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其附表2之1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下稱系爭基準表）等規定，顯係對現役軍人服公職權利增加懲罰法所無之限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屬違法、違憲而無效。
 (2)再者，原告酒駕行為並未造成其他人員之傷亡，情節輕微，評議會卻未論及原告酒駕肇事情節輕重及其他法定審酌事項，系爭懲罰處分備考欄亦僅記載依據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後段「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僅因原告有酒駕肇事之客觀行為，即予撤職，而未具體審酌違失情節輕重，亦未就有利或不利原告之事項一律注意，已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30條第2項規定，應予撤銷。
 2、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從軍以來表現良好，僅因一時失慮，酒駕肇事，然未致人命傷亡，其違失情節及所造成損害程度輕微，對原告為降階、降級、記過或罰薪等懲處方法，顯已可達懲處目的，原處分對原告處以撤職、停止任用1年之嚴厲處分，使原告喪失請領退伍金之權利，實際上亦難以再申請復職，形同完全剝奪原告服公職之權利，懲處顯然過重，有違比例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海指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系爭基準表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軍風紀實施規定第24點第2款所訂定之系爭基準表，雖有拘束訂定機關及其下級機關之效力，惟其訂定目的係「避免個案裁決時因恣意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並無使單位裁量限縮至零之效果，仍須視個案情節衡酌違失行為之輕重、有無加重或減輕懲度之事由等，核予適懲。
 2、原處分並未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1)原告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機車肇事乙情，已於會前完成案件調查及書面紀錄，並於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並確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規定，於前(28)日16時47分完成上開會議通知單送達，且明確記述陳述意見之方式，通知單經由原告詳閱後親自簽名在案，而原告於收受開會通知單後並同時簽署自願放棄陳述意見切結書。
 (2)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由5位評議委員（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組成，男性委員3位，女性委員2位，並由副指揮官張明德少將主持，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全體與會委員於評議會會議中依懲罰法第8條各款規定詢問單位主官及士督長陳述原告生活狀況、違反義務程度及違失所生影響等情，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目第3目之1及其附表2之1規定，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綜合審酌後，認原告漠視單位軍紀要求宣導，明知赴約餐敘將有飲酒行為，仍未請親友或計程車接送，執意酒後駕車，罔顧酒駕禁令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顯見個人法紀觀念淡薄，致肇生本案等情事，因應現行國內法令對於酒駕罰責不斷修法加重，國軍亦三令五申嚴禁酒駕，其身為現役軍人，應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客觀上實難為一般人所能同意、容忍，會議決議建議核予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懲罰，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核予處分，均符合程序及規範，原告所執原處分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未合於比例原則、未作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等節，容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海軍司令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海軍司令部處分所適用法條均明確且無違誤：
 　 原告於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與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發生擦撞，經員警到場實施酒測，測得原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被告海指部依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1)及其附表2之1系爭基準表規定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處罰後，呈報被告海軍司令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辦理停役處分，均符法制。
 2、評議會相關程序均符合規範，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一)軍風紀規定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有無依照懲罰法第8條依照情節輕重審酌？有無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誤？
(三)被告海指部所為系爭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是否適法？
六、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第235頁）、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第236頁）、113年1月29日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會議紀錄（第163至171頁）、系爭懲罰處分（第19至21頁）、系爭撤職處分（第23至25頁）、系爭停役處分（第37至39頁）、國防部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訴願決定（第29至35頁）、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第43至47頁）附本院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44號卷宗核對無誤，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懲罰法：
 (1)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2)第13條：「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
 (3)第15條第12款、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4)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5)第30條規定：「(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2、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3、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4、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六、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
 5、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1)第9條第1項第6款：「本條例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定停役，起算日期如下：六、第6款所定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者，自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之日起算。」
 (2)第10條第1項：「本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所稱依法停止任用，指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受撤職懲罰……。」
 6、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款至第3款：「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懲罰及預防：……（二）前款懲罰參考基準如下（如附表2之1）：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0.05者且未肇事者及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記大過一次處分……。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以上處分。……。3.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凡因酒後駕車而『肇事』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撤職處分……。」
(三)軍風紀規定及系爭基準表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規定亦無違反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
　　綜合上述懲罰法第13、15、17、30條規定意旨，可知該法明定懲罰種類、違失行為及懲罰程序，而違失行為人應否受懲罰處分及應受何種類之懲罰處分，則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又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準此，軍事機關對軍人懲罰權之裁量權行使，須為合義務之裁量，不得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再者，懲罰法第15條規定旨在將違失行為構成要件明確化，惟於列舉13款違失行為後，鑒於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並將未詳列之違失行為限於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始足該當，避免主管長官有過大之自由心證空間。至所謂「法令」則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上述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在第二編軍紀維護編關於違紀事件違紀態樣，軍風紀規定第24點規定：「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適懲。……」等違反國軍風紀之具體類型，乃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依據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例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授權內容及範圍係針對「國軍違失行為違反國防部頒定之命令」（非屬絕對法律保留重要性事項），亦屬具體明確，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雖有規定「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但並不排除依同條第14款規定授權軍風紀規定補充違失行為之違紀態樣。又審視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至3款規定結構，就酒測值等懲罰要件，係以酒駕行為是否有「肇事」為區分標準，未「肇事」者，依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之多寡（即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2款間的區別），作為區別基準（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是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百分之0.05，進行二分之標準）；第24點第2項第3款第1目針對酒駕「肇事」者，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就志願役軍（士）官部分，其法律效果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懲罰基準表一律予以「撤職」，亦即只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非零，且有「肇事」者，皆處以最嚴厲之處罰。就肇事所導致之危險或損害、肇事情節之輕重、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等，均未予區別，固有可能導致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個案倘已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就同法第12條分列之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即難認有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系爭懲罰處分合法
 1、經查，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地，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女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發現原告身上酒味濃厚而實施酒測，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8至229、294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軍偵字第44號卷內所示事證相符（警卷第19頁、偵卷第7頁背面、第13頁背面），應可認定。當時邱女在前，原告在後，均沿中正四路西向東行駛，邱女至自立路口放慢速度要兩段式左轉，原告就從後方追撞（警卷第25至31、35頁）；依原告所述，其於113年1月27日22時許在超商飲用啤酒後，於23時許肇生上開事故（警卷第3頁背面、偵卷第13頁背面）。準此，邱女既沒有突然煞停，也沒有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介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原告卻能在直行過程中追撞邱女，原告顯然受到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之影響，導致操控交通工具之能力下降，構成肇事行為無誤，應可認原告確有酒後駕車肇事之事實，且其於22時許飲用啤酒後，23時許即在騎車路上發生上開事故，飲酒量不少（警卷第3頁背面、本院卷第176頁），酒後沒多久即騎車上路，呼氣酒精濃度值也高，情節難認輕微，符合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所規定之應受懲罰的違失行為。
 2、上開違失行為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討論（原告自願放棄到場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88頁），亦請原告所屬單位就原告平日生活、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犯後態度等實施報告，且經主席表明：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進行討論及投票等情（本院卷第167至171頁），足見評議會業已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充分討論上開違失行為之個案情節，就各款情狀綜合判斷。評議會決議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核其裁量並無違法，亦無違反比例原則，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應為合法。原告主張，尚無可採。　
(五)系爭撤職處分合法
　　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既稱「依陸海空軍懲罰規定應撤職」，自係指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加以撤職之情形。此種情形除懲罰法第20條所規定就軍官、士官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應予撤職懲罰之情形外，當然亦包括經評議會就軍官、士官之違失行為評議後，認為應加以撤職懲罰，且經權責長官予以核定之情形。又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處分，雖生撤其現職之效果，惟為免撤其現職生效時點不明，徒生爭議，且有影響職務行為安定性之疑慮，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乃明定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由此可知，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所為之撤職處分，性質上僅為確認處分，其並非對於軍官、士官再為撤職懲罰，而僅是在具體宣示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以及確認其撤職生效時點為何，以杜爭議。從而，原告既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決議應受撤職懲罰處分，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在案，依前述說明，自屬同條例第10條第4款所定「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形，故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撤職處分確認原告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於法並無不合。
(六)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亦無違法
　　依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常備士官倘若有受撤職之懲罰處分時，因其具有停止任用之效果，被告海軍司令部即應予停役。又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停役處分雖有使用「撤職停役」之用語，但因停役處分僅發生停役之效力，並不生撤職效力，撤職效力仍是來自於懲罰處分，故所謂「撤職停役」實為「因受撤職懲罰處分而停役」之意。系爭懲罰、撤職處分既無違法可指，已如前述，則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於法亦無不合。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海指部以原告有上揭違失行為，作成系爭懲罰、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經核於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堯　讚
                               法官  黃　奕　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  佳  芮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53號
民國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三郎                                    
訴訟代理人  伍安泰  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代  表  人  樊傳聲              
訴訟代理人  彭筱茜              
            吳宣宓                               
            龔裕傑              
被      告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唐華                
訴訟代理人  林定進                                 
            許家嘉              
複 代理 人  孫有寛              
訴訟代理人  曾汀枝              
複 代理 人  盧佳暉              
上列當事人間撤職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原係被告海軍陸戰隊指揮部（下稱海指部）兩棲偵搜大隊兩棲特種勤務一等士官長，因民國113年1月27日23時許，騎乘機車自○○市○○區前往鳳山區途中，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姓女子（下稱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3毫克，經被告海指部查證屬實，據於113年1月29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評議會），決議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被告海指部即以113年1月30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懲罰處分）核定該處罰，並以同日海陸人行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撤職處分）核定其撤職，自113年1月30日起生效。嗣呈經被告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下稱海軍司令部）以113年2月17日國海人勤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系爭停役處分）核定其停役，停止任用1年，溯自113年1月30日零時生效。原告對系爭懲罰處分、撤職處分及系爭停役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均表不服，提起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處分違反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
    ：
 (1)系爭撤職處分剝奪憲法保障原告服公職權利，懲罰種類多種，且酒駕「肇事」情節亦有不同，是對原告涉犯酒駕應為何種懲罰，評議會自應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原告之違失情節，為合義務裁量。懲罰法並未規定「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舉凡因酒駕而肇事者，一律予以撤職」，亦未授權國防部訂定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軍風紀規定），則該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其附表2之1國軍官兵酒後駕駛交通工具懲罰參考基準表（下稱系爭基準表）等規定，顯係對現役軍人服公職權利增加懲罰法所無之限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自屬違法、違憲而無效。
 (2)再者，原告酒駕行為並未造成其他人員之傷亡，情節輕微，評議會卻未論及原告酒駕肇事情節輕重及其他法定審酌事項，系爭懲罰處分備考欄亦僅記載依據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後段「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僅因原告有酒駕肇事之客觀行為，即予撤職，而未具體審酌違失情節輕重，亦未就有利或不利原告之事項一律注意，已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30條第2項規定，應予撤銷。
 2、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原告從軍以來表現良好，僅因一時失慮，酒駕肇事，然未致人命傷亡，其違失情節及所造成損害程度輕微，對原告為降階、降級、記過或罰薪等懲處方法，顯已可達懲處目的，原處分對原告處以撤職、停止任用1年之嚴厲處分，使原告喪失請領退伍金之權利，實際上亦難以再申請復職，形同完全剝奪原告服公職之權利，懲處顯然過重，有違比例原則。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海指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及系爭基準表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
　　軍風紀實施規定第24點第2款所訂定之系爭基準表，雖有拘束訂定機關及其下級機關之效力，惟其訂定目的係「避免個案裁決時因恣意而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並無使單位裁量限縮至零之效果，仍須視個案情節衡酌違失行為之輕重、有無加重或減輕懲度之事由等，核予適懲。
 2、原處分並未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比例原則：
 (1)原告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機車肇事乙情，已於會前完成案件調查及書面紀錄，並於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並確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規定，於前(28)日16時47分完成上開會議通知單送達，且明確記述陳述意見之方式，通知單經由原告詳閱後親自簽名在案，而原告於收受開會通知單後並同時簽署自願放棄陳述意見切結書。
 (2)113年1月29日召開評議會，由5位評議委員（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組成，男性委員3位，女性委員2位，並由副指揮官張明德少將主持，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全體與會委員於評議會會議中依懲罰法第8條各款規定詢問單位主官及士督長陳述原告生活狀況、違反義務程度及違失所生影響等情，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目第3目之1及其附表2之1規定，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綜合審酌後，認原告漠視單位軍紀要求宣導，明知赴約餐敘將有飲酒行為，仍未請親友或計程車接送，執意酒後駕車，罔顧酒駕禁令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安全，顯見個人法紀觀念淡薄，致肇生本案等情事，因應現行國內法令對於酒駕罰責不斷修法加重，國軍亦三令五申嚴禁酒駕，其身為現役軍人，應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客觀上實難為一般人所能同意、容忍，會議決議建議核予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懲罰，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下稱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核予處分，均符合程序及規範，原告所執原處分違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未合於比例原則、未作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等節，容屬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海軍司令部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被告海軍司令部處分所適用法條均明確且無違誤：
 　 原告於113年1月27日酒後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與邱女所騎乘之電動機車發生擦撞，經員警到場實施酒測，測得原告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63毫克。被告海指部依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並參考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1)及其附表2之1系爭基準表規定核予「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處罰後，呈報被告海軍司令部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等規定，辦理停役處分，均符法制。
 2、評議會相關程序均符合規範，且屬正當行使裁量權，符合比例原則。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一)軍風紀規定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有無依照懲罰法第8條依照情節輕重審酌？有無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之違誤？
(三)被告海指部所為系爭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是否適法？
六、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第235頁）、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第236頁）、113年1月29日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會議紀錄（第163至171頁）、系爭懲罰處分（第19至21頁）、系爭撤職處分（第23至25頁）、系爭停役處分（第37至39頁）、國防部113年4月10日113年決字第100號訴願決定（第29至35頁）、113年5月16日113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第43至47頁）附本院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44號卷宗核對無誤，應可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懲罰法：
 (1)第8條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2)第13條：「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悔過。七、申誡。八、檢束。九、罰勤。」
 (3)第15條第12款、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二、無照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或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4)第17條：「撤職，軍官、士官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1年以上5年以下。」
 (5)第30條規定：「(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2、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軍官、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職：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
 3、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本條例第10條所定撤職，規定如下：四、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
 4、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役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停役：六、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
 5、服役條例施行細則
 (1)第9條第1項第6款：「本條例第14條第1項各款所定停役，起算日期如下：六、第6款所定依法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者，自停止任用或不得再任用之日起算。」
 (2)第10條第1項：「本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所稱依法停止任用，指常備軍官、常備士官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17條規定受撤職懲罰……。」
 6、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款至第3款：「酒後駕駛交通工具之懲罰及預防：……（二）前款懲罰參考基準如下（如附表2之1）：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之0.05者且未肇事者及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記大過一次處分……。2.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人員核予記大過2次以上處分。……。3.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凡因酒後駕車而『肇事』者，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下列基準懲罰：（1）志願役軍（士）官核予撤職處分……。」
(三)軍風紀規定及系爭基準表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規定亦無違反罪責相當及比例原則
　　綜合上述懲罰法第13、15、17、30條規定意旨，可知該法明定懲罰種類、違失行為及懲罰程序，而違失行為人應否受懲罰處分及應受何種類之懲罰處分，則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又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準此，軍事機關對軍人懲罰權之裁量權行使，須為合義務之裁量，不得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再者，懲罰法第15條規定旨在將違失行為構成要件明確化，惟於列舉13款違失行為後，鑒於軍中生活事實無窮，無法鉅細靡遺地逐一予以規定，為避免遺漏而為第14款概括規定，並將未詳列之違失行為限於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始足該當，避免主管長官有過大之自由心證空間。至所謂「法令」則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上述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該法暨其施行細則、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發布國軍風紀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在第二編軍紀維護編關於違紀事件違紀態樣，軍風紀規定第24點規定：「㈠酒後駕駛交通工具，……經憲兵、警察機關確認屬實者，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適懲。……」等違反國軍風紀之具體類型，乃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依據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例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經核尚與立法目的相合，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授權內容及範圍係針對「國軍違失行為違反國防部頒定之命令」（非屬絕對法律保留重要性事項），亦屬具體明確，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懲罰法第15條第12款雖有規定「服用酒類而違法駕駛交通工具」，但並不排除依同條第14款規定授權軍風紀規定補充違失行為之違紀態樣。又審視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至3款規定結構，就酒測值等懲罰要件，係以酒駕行為是否有「肇事」為區分標準，未「肇事」者，依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之多寡（即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項第1、2款間的區別），作為區別基準（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是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百分之0.05，進行二分之標準）；第24點第2項第3款第1目針對酒駕「肇事」者，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多寡，就志願役軍（士）官部分，其法律效果除依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規定追究刑責，並依懲罰基準表一律予以「撤職」，亦即只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非零，且有「肇事」者，皆處以最嚴厲之處罰。就肇事所導致之危險或損害、肇事情節之輕重、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等，均未予區別，固有可能導致罪責不相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疑慮，惟個案倘已依陸海空軍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事項為審酌，就同法第12條分列之懲罰種類依法為合義務裁量，即難認有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系爭懲罰處分合法
 1、經查，原告於爭訟概要欄所示時地，行經中正二路與自立路交叉路口，煞車不及追撞邱女騎乘之電動機車，經警到場發現原告身上酒味濃厚而實施酒測，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28至229、294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軍偵字第44號卷內所示事證相符（警卷第19頁、偵卷第7頁背面、第13頁背面），應可認定。當時邱女在前，原告在後，均沿中正四路西向東行駛，邱女至自立路口放慢速度要兩段式左轉，原告就從後方追撞（警卷第25至31、35頁）；依原告所述，其於113年1月27日22時許在超商飲用啤酒後，於23時許肇生上開事故（警卷第3頁背面、偵卷第13頁背面）。準此，邱女既沒有突然煞停，也沒有因他人之故意或過失介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原告卻能在直行過程中追撞邱女，原告顯然受到呼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升0.63毫克之影響，導致操控交通工具之能力下降，構成肇事行為無誤，應可認原告確有酒後駕車肇事之事實，且其於22時許飲用啤酒後，23時許即在騎車路上發生上開事故，飲酒量不少（警卷第3頁背面、本院卷第176頁），酒後沒多久即騎車上路，呼氣酒精濃度值也高，情節難認輕微，符合軍風紀規定第24點第2款第3目所規定之應受懲罰的違失行為。
 2、上開違失行為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討論（原告自願放棄到場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88頁），亦請原告所屬單位就原告平日生活、任務賦予、工作績效、工作態度、犯後態度等實施報告，且經主席表明：依懲罰法第8條規定進行討論及投票等情（本院卷第167至171頁），足見評議會業已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充分討論上開違失行為之個案情節，就各款情狀綜合判斷。評議會決議原告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核其裁量並無違法，亦無違反比例原則，被告海指部作成系爭懲罰處分應為合法。原告主張，尚無可採。　
(五)系爭撤職處分合法
　　任職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既稱「依陸海空軍懲罰規定應撤職」，自係指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加以撤職之情形。此種情形除懲罰法第20條所規定就軍官、士官1年內累計記大過3次者，應予撤職懲罰之情形外，當然亦包括經評議會就軍官、士官之違失行為評議後，認為應加以撤職懲罰，且經權責長官予以核定之情形。又軍官、士官受撤職懲罰處分，雖生撤其現職之效果，惟為免撤其現職生效時點不明，徒生爭議，且有影響職務行為安定性之疑慮，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乃明定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者，自核定之日起撤職。由此可知，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規定所為之撤職處分，性質上僅為確認處分，其並非對於軍官、士官再為撤職懲罰，而僅是在具體宣示軍官、士官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以及確認其撤職生效時點為何，以杜爭議。從而，原告既經被告海指部評議會決議應受撤職懲罰處分，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在案，依前述說明，自屬同條例第10條第4款所定「依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形，故被告海指部依同條例第10條第4款、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撤職處分確認原告有依懲罰法規定應撤職之情事，於法並無不合。
(六)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系爭停役處分亦無違法
　　依服役條例第14條第1項第6款、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常備士官倘若有受撤職之懲罰處分時，因其具有停止任用之效果，被告海軍司令部即應予停役。又被告海軍司令部所為停役處分雖有使用「撤職停役」之用語，但因停役處分僅發生停役之效力，並不生撤職效力，撤職效力仍是來自於懲罰處分，故所謂「撤職停役」實為「因受撤職懲罰處分而停役」之意。系爭懲罰、撤職處分既無違法可指，已如前述，則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於法亦無不合。
七、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非可採，被告海指部以原告有上揭違失行為，作成系爭懲罰、撤職處分。被告海軍司令部作成系爭停役處分，經核於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主張，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林　彥　君
                               法官  黃　堯　讚
                               法官  黃　奕　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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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  佳  芮



